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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信用管理师培训学员：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的“强化信用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02

号）强调的“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

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等文件精神要求，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加快

我国信用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决定利用多年

来在信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的成果，更好地为国家培养造就大批紧

缺的信用管理人才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信用管理师是由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申报并于2005年3月经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发布的一项国家新职业，2015年7月再次列入新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新的职业编码为：4-05-06-02）。2021

年12月由我会编写的《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定并对外发布，并于2022年3月由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根据《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信用管理师是

指在企业中从事信用交易、信用风险控制和征信技术工作的人员,分为四

级信用管理师、三级信用管理师、二级信用管理师、一级信用管理师。在

实践中，信用管理师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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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制订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的信用管理制度，采用专业的信用管理手段、

技术筛选和识别客户、确定授信规模、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催收逾期账款，

并协助企业拓展市场，从而帮助企业在实现销售最大化的同时，将信用风

险降到最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信用管理师作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的

领头人，是企业抵御信用风险和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岗

位。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推进，信用管理师职业已经

成为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素质企业经理人队伍建设、促进大征信、

大数据服务行业发展和信用修复人才培养的重要生力军。 

自2005年组织开展信用管理师职业培训工作以来，培训网络已覆盖全

国二十多个省市,已有数万人参加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培

训的学员主要是信用管理领域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信用办、有关行业协会、

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开设信用管理专业大专院校毕业生、

各类信用服务机构从业人员、部分大中型企业信用管理部门人员、小微企

业的复合型人才等，他们已成为我国信用管理领域的佼佼者。在新政策形

势下，望各单位积极推荐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培训，也欢迎各界有识之士踊

跃参与。 

为更好地提升培训质量和促进信用管理师职业发展，我会将从2022年

下半年起逐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已取得我

会信用管理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学员，即日起可报名参加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凡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合格的学员，将由第三方评价机构颁

发信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信息将上传至人社部证书信息查询

网站（http://jndj.osta.org.cn），供社会查询和人才推荐。 

特此通知。 

 

附件:1、信用管理师报考条件及说明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 

2022年5月28日 



 

 - 3 - 

附件1：                    

信用管理师报考条件及说明 

 

一、报考级别 
根据《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信用管理师职业分为信用

管理师（四级）、信用管理师（三级）、信用管理师（二级）和信用管理师（一级）

四个级别。 

二、培训对象  

1、企业中从事信用交易、信用风险控制和征信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 

2、企业中从事财务、销售、采购、储运、人力资源等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 

3、企业中从事经营、财务、管理、营销、战略、品牌、法务、公共关系等管理人员； 

4、有关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征信、信用评级、信用保险、商账、保理、信用担

保、市场调查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信用调查和评估、信用管理咨询修复

服务等专业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 

5、各级政府主管信用工作机构、行业社团组织、教育科研单位的相关人员。 

三、报考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一） 四级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 

(含)以上。  

(2)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二）三级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  

（三）二级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2)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四）一级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 (含)以上。 

(2)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

以上。 

四、培训考核方式及证书颁发   

培训采取学员“教材自学+网络课程学习+实操讲解”，经网上各章节通关考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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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网上测评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颁发的信用管理师职业

技能培训合格证书（证书查询网址：http://www.ccmpc.org.cn）。 

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者再根据报考条件参加第三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考试合

格者获得第三方评价机构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信息可通过人社部职业技能

证书信息查询网站（http://jndj.osta.org.cn）查询。 

五、授课教师 

由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信用管理师培训大

纲和教材编写专家及取得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颁发的信用管理师职业师资合格

证书的人员授课。 

六、报名办法及考试时间 

1、报名办法：参加培训人员请通过中国信用管理师网（http：//www.ccmpc.org.cn）

填报注册信息；参加面授培训及等级认定的学员请如实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2），在工

作单位审核处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身份证、学历证明复印件一份，本人近期二寸彩

色白底免冠照片 4张（并提供同版照片电子版），如以职业资格证(或技能等级证书)+

工龄报考的，还需提供本职业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1 份。所

有复印件请附在报名表后装订好邮寄到我会，并将电子档资料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

附后）。经资格审核通过后，正式注册缴费，邮寄教材，开通远程学习账号，参加面

授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前须学完网上远程课程学习。 

2、相关费用： 

（1）网络授课培训及教材费：费用包含报名费、教材费、远程学习费、网络考试

费、培训证书费等。参加后期面授课程需先完成网授课时。 

（2）面授培训及等级认定考评费。 

（3）说明：已经取得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合格

证书的学员免交网络授课培训及教材费，可直接按照上述新版标准的报考条件对照报

名参加面授培训和等级认定考试，只交面授培训和等级认定考评费。 

3、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路 17号日坛国际贸易中心 A座 1015 室 

4、面授培训及等级认定考评时间、地点：计划于 2022年 9月至 12月分期在成都

举办，具体时间和事项待随后下发报到通知。 
 



 

 - 5 - 

附件 2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贴照片处 

1、近期免冠 2 寸证件照 

2、相片尺寸：48X33mm 

3、相片颜色：白色 

4、头部尺寸： 

   宽：21～24mm 

   长：28～33mm 

考生来源 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部队□  社会□   其他                 

文化程度 

（附复印件）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证件类型 

（附复印件） 
身份证□  军官证□  香港证件□  澳门证件□  台湾证件□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附复印件）  户籍所在地  

户口性质 城镇□   农村□   台港澳人员□   外籍人员□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现职业等级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无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须附上证书复印件） 

申报职业 信用管理师 申报级别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考试类型 新考□  重考□  补考□ 考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评审□ 

（说明：综合评审仅限二级或一级信用管理师报考） 

个人事项承诺 

个人承诺 

我系                                      单位职工，累计工作年限        年，其中从事本职业

工种        年 

填 表 声 明 

 

1.此表请考生本人如实填写，不得由他人代填；2.本表格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照片真实无假，一旦确认，不得更改申

报信息；3.不如实填写或提交虚假材料属违法行为，将会被取消申报资格，并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4.严格遵守职业技能认定相关规定。 

本人确认已阅读并明白上述条款，并受此等条款约束。 

考生本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培 

训 

单 

位 

 

该生已经完成国家职业标

准上归档的有关培训 

（共     学时） 

 

盖章 

年     月     日 

 

 

 

 

 

 

 

 

 

 

 

 

 

工 

作 

单 

位 

 

 

 

 

 

 

 

 

 

 

工 

作 

单 

位 

 

经审核，该生所报材料属实。所

提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盖章 

年    月    日 

 

 

 

 

 

 

 

 

 

 

 

 

 

评 

价 

机 

构 

经审核： 

申批通过□ 

未达申报要求□ 

           

盖章 

年    月    日 

认定成绩记录 

认定成绩 

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领证日期 年    月    日 

分数    证书号码  

 


